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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铜冶炼行业准入条件 

 

   为加快结构调整，规范铜冶炼行业的投资行为，促进我国铜

工业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，

制定铜冶炼行业准入条件。 

一、 企业布局及规模和外部条件要求 

在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行政规章及规划确定或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批准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生态功

能保护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，大中城市及其近郊，居民集中

区、疗养地、医院和食品、药品、电子等对环境质量要求高的企

业周边 1公里内，不得新建铜冶炼企业及生产装备。 

新建或者改建的铜冶炼项目必须符合环保、节能、资源管理

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划要求，符合土地

利用总体规划、土地供应政策和土地使用标准的规定。 

单系统铜熔炼能力在 10万吨/年及以上，落实铜精矿、交通

运输等外部生产条件，自有矿山原料比例达到 25%以上（或者自

有矿山原料和通过合资合作方式取得 5 年以上矿山长期合同的

原料达到总需求的 40%以上），项目资本金比例达到 35%及以上。 

二、 工艺和装备 

采用先进的闪速熔炼、顶吹熔炼、诺兰达熔炼以及具有自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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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的白银炉熔炼、合成炉熔炼、底吹熔炼等生产效率高、

工艺先进、能耗低、环保达标、资源综合利用效果好的富氧熔池

熔炼或者富氧漂浮熔炼工艺。 

必须有制酸、资源综合利用、节能等设施。火法熔炼须配置

烟气制酸、收尘及余热回收设施；烟气制酸须采用稀酸洗净化、

双转双吸（或三转三吸）工艺，严禁采用热浓酸洗工艺。设计选

用的冶炼尾气余热回收、收尘工艺及设备必须满足国家《节约能

源法》、《清洁生产促进法》、《环境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。 

禁止利用直接燃煤的反射炉熔炼废杂铜。在矿产粗铜熔炼工

艺和装备方面，依法立即淘汰现有的 1.5平方米及以下密闭鼓风

炉，2006 年底前淘汰反射炉、电炉和 1.5-10 平方米（不含 10

平方米）熔炼用密闭鼓风炉，2007年底前淘汰所有鼓风炉。 

三、 能源消耗 

新建铜冶炼企业:粗铜冶炼工艺综合能耗 550 千克标准煤/

吨以下。电解精炼（含电解液净化）部分综合能耗在 250千克标

准煤/吨以下。电铜直流电耗 285千瓦时/吨以下。 

现有铜冶炼企业：粗铜冶炼综合能耗 900 千克标准煤/吨以

下。电铜直流电耗 310 千瓦时/吨以下。现有冶炼企业要通过技

术改造节能降耗，在准入条件发布两年内达到新建企业能耗标

准。 

四、 资源综合利用 

    新建企业铜冶炼总回收率达到 97%以上；粗铜冶炼回收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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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%以上；水循环利用率 95 %以上，吨铜新水消耗 25 吨以下；

占地面积低于 4平方米/吨铜。铜冶炼硫的总捕集率达 98%以上；

硫的回收率达到 96%以上。 

现有企业的铜冶炼总回收率达到 96%以上；粗铜冶炼回收率

97%以上；水循环利用率 90 %以上，吨铜新水消耗 28 吨以下。

铜冶炼硫的总捕集率达 98%以上。硫的回收率达到 95%以上。并

通过技术改造降低资源消耗，在准入条件发布两年内达到新建企

业标准。 

五、 环境保护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所有

新建、改建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持证排污（尚

未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地区除外），达标排放。环保部门对现

有铜冶炼企业执行环保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定期发布环保不

达标生产企业名单，对达不到排放标准或超过排污总量的企业决

定限期治理，治理不合格的，应由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决定给予停

产或关闭处理。 

铜冶炼污染物排放要符合国家《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GB9078-1996）、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和有

关地方标准的规定。 

六、 安全生产与劳动卫生 

必须具备国家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部门规章及标准规定的

安全生产条件，并建立、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；新建、改建项目

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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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，制酸、制氧系统项目及安全设施设计、投入生产和使用前，

要依法经过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审查、验收。必须建立劳动保护与

工业卫生的设施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，必须通过地方行政主管部

门组织的专项验收。 

七、 监督管理 

新建和改造铜冶炼项目必须符合上述准入条件。铜冶炼项目

的投资管理、土地供应、融资、环境影响评价等手续必须依据准

入条件的规定办理。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国家环保总局有关分级审

批的规定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，粗铜冶炼项目的环评报告书，必

须按照规定向国家环保总局报批。符合产业政策的现有铜冶炼企

业要通过技术改造达到新建企业在资源综合利用、能耗、环保等

方面的准入条件。 

新建或改建铜冶炼项目投产前，要经省级及以上投资、土

地、环保、安全生产、劳动卫生、质检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专

家组成的联合检查组监督检查，检查工作要按照准入条件要求进

行。经检查认为未达到准入条件的，投资主管部门应责令建设单

位根据设计要求限期完善有关建设内容。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，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进行处罚，并限期整改；

对未依法取得土地或者土地利用不符合有关规定的，要按照土地

管理法规或土地使用合同的约定予以处罚，限期整改，且不得发

放土地使用权证书。 

新建铜冶炼生产能力，须经过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，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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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规定办理《排污许可证》（尚未实行排污许可证的地区除外）

后，企业方可进行生产和销售等经营活动。涉及制酸、制氧系统

的，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

证》。现有生产企业改扩建的生产能力经省级有关部门验收合格

后，也要按照规定办理《排污许可证》和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

安全生产许可证》等相关手续。 

各地区发展改革委、经委（经贸委）、工业办和环保、工商、

安全生产、劳动卫生等有关管理和执法部门要定期对本地区铜冶

炼企业执行准入条件的情况进行督查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协

助有关部门做好跟踪监督工作。 

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准入条件的铜冶炼新建和改造项目，

投资管理部门不得备案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供地手续，

环保部门不得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，金融机构不得提供授信，

电力部门依法停止供电。依法撤销或责令关闭的企业，要及时到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。 

国家发展改革委定期公告符合准入条件的铜冶炼生产企业

名单。实行社会监督并进行动态管理。 

八、 附则 

     本准入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港澳台地区除外）

所有类型的铜冶炼行业生产企业。 

     本准入条件也适用于利用其他装备改造成铜冶炼设备后从

事的铜冶炼生产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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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本准入条件中涉及的国家标准若进行了修订，则按修订后

的新标准执行。 

    本准入条件自 2006年 7月 1日起实施，由国家发展和改革

委负责解释，并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和宏观调控要求进行修订。 

 


